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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文旅发〔2024〕24 号

关于组织推荐第二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、教育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、自然资源部办

公厅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二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

振兴试点的通知》（办产业函〔2024〕257 号），现将组织推荐

第二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类别

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（市、区）。

二、数量

各市推荐试点名额不超过 1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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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阶段划分

（一）推荐报送。（10 月上旬）

（二）初审。（10 月中旬）

（三）实地考察、专家评审。（10 月中旬）

（四）公示。（10 月下旬）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各级文化和旅游、教育、自然资源、

农业农村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协调各方力量，

统筹各类资源，加大支持力度，切实把有试点条件、有改革创

新、有工作积极性和代表性的县（区、市）推荐上来。

（二）选准赋能领域。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创建、特色专业

镇建设等重大行动，重点围绕创意设计、演出、音乐、美术、

手工艺、数字文化、其他文化产业、文旅融合等领域，培育乡

村发展新动能。

（三）按时组织报送。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为牵头单位，

认真组织推荐报送工作，于 10 月 15 日前将试点纸质推荐材料

（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方案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

兴试点基本情况表，一式 3 份）和电子材料（请用闪存光盘或 U

盘）寄送省文化和旅游厅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联系方式：省文化和旅游厅 王延沪 电话 0351-7325179

省教育厅 王丽珍 电话 0351-3046562

省自然资源厅 贾 倩 电话 0351-6165986

省农业农村厅 武大庆 电话 0351-82357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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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地址：太原市万柏林区焦煤双创基地 B 座 13 层 1320

附：1.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方案要求

2.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基本情况表
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教育厅

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

2024 年 9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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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方案要求

试点工作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:

一、工作基础

本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情况，前期开展工作，取得

成效，形成的经验做法(典型案例、可复制推广的措施等)。开

展试点的基础或优势。

二、试点目标

结合本地区实际提出试点工作目标，包含可评估、可量化

的目标

三、试点任务

根据本地区的特色和基础确定试点任务，要突出区域特色

和自身优势，探索不同的工作路径。试点任务及措施应有针对

性，可操作性、创新性，符合区域定位，体现产业特色，发挥

本地农民、市场主体、基层组织积极性。工作计划及任务分工

明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建立工作机制，加强本地区政策、资金、人才、培训等方

面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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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基本情况表

一、试点地区

省 市 县（市、区）

二、联系单位

联系单位名称

负责人姓名及职务 电话/手机

联系人姓名及职务 电话/手机

通信地址及邮编

三、县（市、区）基础信息（填写 2023 年数值）

总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

乡镇数量 个 行政村数量 个

文旅特色乡镇数量 个 文旅特色村落数量 个

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

文旅企业营业收入 万元 规上文旅企业数量 个

A 级景区数量 个 住宿设施床位数 张

旅游收入 万元 旅游人次 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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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4 年 9月 23 日印发


